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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96）

公告
(1)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及
(2)建議修訂董事會工作規則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
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本次建議修訂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相關法
律法規以及境內外適用監管規則所確立的公司治理框架下，結合本公司實際經營
發展需要作出。建議修訂之詳情載於本公告附錄。

建議修訂董事會工作規則

董事會亦建議修訂本公司之董事會工作規則（「董事會工作規則」），以（其中包括）
與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相匹配及優化公司治理及規範運作。建議修訂之詳情亦載
於本公告附錄。

一般事項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董事會工作規則須待股東於本公司股東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公司將盡快向股東發送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董事會工作規
則詳情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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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董事會工作規則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
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江波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江波先生（董事長）；

非執行董事： 孫玉權先生、曲光吉先生及何曉群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澤洪先生、陳永德先生及徐宏志先生；

職工代表董事： 梁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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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司章程修訂案
（報股東會審批通過後生效）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三章  公
司經理
第一百一十六
條

經理（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
行使下列職權：

⋯⋯
（十）擬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
註冊資本的方案，以及公司重
大改革、重組方案、重大收購
或出售方案、合併方案、分立
或分拆方案、重大工程建設方
案、重大資本運作方案等，報
董事會審議，決定低於人民幣
8000萬元的工程建設方案並組
織實施；

⋯⋯

第十三章  公
司經理
第一百一十六
條

經理（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
行使下列職權：

⋯⋯
（十）擬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
註冊資本的方案，以及公司重
大改革、重組方案、重大收購
或出售方案、合併方案、分立
或分拆方案、重大工程建設方
案、重大資本運作方案等，報
董事會審議，決定低於人民幣
8000萬元的工程建設方案並組
織實施；並決定年度預算內低
於人民幣五千萬元的工程建設
項目（含項目總體規劃和設計、
總體投資預算、土地競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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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工作規則修訂案
（報股東會審批通過後生效）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三條 除了按本公司適用法律法規和
《上市規則》應由股東會決定的
或者法律法規禁止的，公司董
事會負責下列重大經營管理事
項進行審議或作出決定：

⋯⋯
（十二）決定上市公司與控股非
金融子企業之間（含該等子企業
之間）連續12個月累計不低於人
民幣8000萬元的內部借款，以
及涉及金融業務子企業的任何
內部借款；

⋯⋯
（二十二）決定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方
案、分拆上市方案、不低於人
民幣8000萬元重大工程建設方
案，以及對上市公司集團有重
大影響的資產重組、資本運作
等重大事項的方案；⋯⋯

第十三條 除了按本公司適用法律法規和
《上市規則》應由股東會決定的
或者法律法規禁止的，公司董
事會負責下列重大經營管理事
項進行審議或作出決定：

⋯⋯
（十二）決定上市公司與控股非
金融子企業之間（含該等子企業
之間）連續12個月累計不低於
人民幣8000五千萬元的內部借
款，以及涉及金融業務子企業
的任何內部借款；

⋯⋯
（二十二）決定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方
案、分拆上市方案、不低於人
民幣8000五千萬元重大工程建
設方案，以及對上市公司集團
有重大影響的資產重組、資本
運作等重大事項的方案；⋯⋯

第三十九條 總經理應參加董事會會議，當
總經理不能參加董事會會議
時，應經董事長批准後，至少
指定一位副總經理為經理層代
表列席董事會會議。

第三十九條 非董事總經理應參加列席董事
會會議，當總經理不能參加董
事會會議時，應經董事長批准
後，至少指定一位副總經理為
經理層代表列席董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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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工作規則修訂案
（報股東會審批通過後生效）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四十條 就董事會審議事項承擔分管責
任的副總經理應列席相關的董
事會會議；董事會審議涉及財
會、投融資、業績等議題時，
總會計師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總法律顧問、董事會秘書應列
席董事會每次會議。上述副總
經理、總會計師、總法律顧
問、董事會秘書不能列席董事
會會議時，經董事長批准後，
可委託公司相關部門負責人為
代表列席董事會會議。

第四十條 就董事會審議事項承擔分管責
任的副總經理應列席相關的董
事會會議；董事會審議涉及財
會、投融資、業績等議題時，
總會計師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公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總
法律顧問、董事會秘書應列席
董事會每次會議。上述副總經
理、總會計師、總法律顧問、
董事會秘書不能列席董事會會
議時，經董事長批准後，可委
託公司相關部門負責人為代表
列席董事會會議。應在會前向
董事長請假。

《董事會工作
規則》全篇

將「董事會辦公室」修改為「董事會工作部」。

註： 公司章程及董事會工作規則乃以中文編製，故英文版本僅為譯文。倘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
不相符，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